
新城区扶贫资金及绩效工作等开展情况说明

一、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根据《预算法》，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

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。新城区作为基层政府，

没有对下级的转移支付。

二、扶贫资金情况说明

我区为非涉贫区县，无相关涉贫资金安排，因此无相关公开

信息。

三、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2021年，我区共争取到一般债券 5980万元，具体是：用于

公办义务教育初中提升项目 2050万元，公办义务教育小学提升

项目 3741.7万元，中医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提升项目 188.3

万元。该笔债务于 2021年 9月 30日转贷成功（转贷日期即为发

行日期，以下同），起息日为 2021年 10月 8日，期限 15年，票

面利率 3.5%。

2021 年，我区共争取到专项债券 30200 万元。具体是：中

山门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6000 万元，该笔债务于

2021年 8月 23日转贷成功，起息日为 2021年 8月 24日，期限

15年，票面利率 3.45%；西一路街办、八府庄小区片区老旧小区

改造提升项目 5000万元和解放门、长乐中路街办片区老旧小区

改造提升项目 5000万元，此两笔债务于 2021年 9月 30日转贷

成功，起息日为 2021年 10月 8日，期限 15年，票面利率 3. 5%；

太华路街办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3500万元，长乐西路、

胡家庙街办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4700万元，韩森寨、自



强路街办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6000万元，此三笔债务于

2021年 10月 25日转贷成功，起息日为 2021年 10月 26日，期

限 15年，票面利率 3. 61%。

四、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我区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结果运用等工作，加

快建成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实现绩

效目标编审、运行监控、编制内容公开和部门单位绩效自评“全

覆盖”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。


